
民航西南地区 CCAR-121 部运输航空公司

安全敏感岗位工作人员酒精监测管理办法

（修订稿）

第一章 总 则

1.依据和目的

为规范民航西南地区 CCAR-121 部运输航空公司安全敏

感岗位工作人员酒精监测工作，保证从事安全敏感工作的人

员符合履行职责的要求，防止因酒精使用不当构成对飞行安

全的威胁，维护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用航空法》第七十七条、《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》（中华

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22 年第 3 号）第 91.111 条、《大

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》（中华人民

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24 年第 7 号）第 121.579 条，《民

航航空器维修单位合格审定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

输部令 2022 年第 8 号）第 145.29 条（f），《大型飞机公共

航空运输承运人和小型航空器商业运输运营人酒精监测办

法》（AP-121/135-FS-001），结合西南地区实际情况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2. 适用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本辖区按照 CCAR-121 部规章运行的运输

航空公司（以下简称航空公司，含分、子公司）相关人员的



酒精监测和管理。

3. 机构与职能

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（以下简称管理局）航空卫生处负

责指导、管理本辖区酒精监测管理工作。各监管局（运行办）

负责监督本辖区酒精监测管理工作。各航空公司具体执行酒

精监测工作。

4. 监测对象

安全敏感岗位工作人员，包括飞行机组成员、客舱乘务

员、航空安全员、飞行签派员、维修人员及其他局方认定的

从事航空安全敏感工作的人员。

5. 监测人员

酒精监测人员应为局方委托的人员（本办法默认为各航

空公司航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或公司指定人员），且应经过

局方认可的酒精监测培训。

6. 检测仪器

呼气酒精检测仪器应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指标和性能

要求，并按国家相关规定定期进行计量校准。呼气酒精检测

仪器应支持检测结果打印。

7. 监测类型

酒精监测分为普查和抽查两种类型。普查对象为每日出

勤前的飞行机组成员，检测率为 100%；抽查对象为出勤前或

值勤期间的客舱乘务员、航空安全员、飞行签派员、维修人

员及其他局方认定的从事航空安全敏感工作的人员，每月随

机抽查率不得低于该类人员总数的 5%。



第二章 酒精监测程序

8．监测前准备

监测人员应确定检测场所和检测仪器是否符合检测要

求。检测场所应无烟雾、涂料、油漆、酒精等干扰检测结果

的气体，环境温度、湿度、气压等应符合呼出气体酒精含量

探测器的检测要求。仪器应在计量认证有效期内，电力正常，

探测器可进入正常工作状态，空气空白测试读数为 0.00 等。

9. 身份确认

实施呼气酒精检测前，监测人员应确认受检人员身份。

10. 呼气酒精筛查检测

（1）监测人员应向受检人员简要说明检测过程及方法，

并确认受检人员 15 分钟内不存在进食、吸烟、嗝逆、呕吐、

使用漱口水、口香糖、薄荷糖、饮料等影响检测结果的因素；

（2）按照仪器操作规程进行呼出气体酒精检测；

（3）当检测结果为 0.000g/210L 时 ,航空公司可根据

各自检测流程作好检测记录;或者填写附件 1筛查检测栏,监

测人员和受检人员签字确认;

（4）当检测结果＞0.000g/210L 时 ,应打印检测结果,

并由监测人员及受检人员签字确认,粘贴于附件 1 筛查检测

栏备注处；监测人员填写附件 1 筛查检测栏,并签字确认；

11．呼气酒精确认检测

如筛查检测结果＞0.000 g/210L 时，应按以下办法对受

检人员实施呼气酒精确认检测：

（1）确认检测与上一次筛查检测间的等待时间不得少



于 15 分钟，同时应尽快完成，不得故意拖延。等候时间自

筛查检测结束算起。等待过程中，受检人员不得饮用酒精饮

料、喝水或饮料、进食或吸烟，不得使用漱口水、口香糖、

薄荷糖，避免嗝逆、呕吐等影响确认检测结果的行为；

（2）按照仪器操作规程进行呼出气体酒精检测。确认

检测可与筛查检测使用同一台仪器，但须当场换装新吹管或

用不含酒精的清洁剂对吹管进行清洁处理；

（3）确认检测完毕后，检测结果必须打印，相关信息

填写在附件 1 确认检测栏中，并由监测人员及受检人员在相

应栏和打印结果上签字确认。打印的检测结果应粘贴于附件

1 确认检测栏的备注处。

确认检测结果和筛查检测结果不一致时，应以确认检测

结果为准。

12. 特殊情况处理

（1）拒绝或不配合监测

拒绝或不配合酒精监测的受检人员按检测阳性处理，监

测人应告知拒绝或不配合检测的人员。如受检人员仍拒绝或

不配合监测，监测人员应按附件 1 表格要求填写并立即报航

空公司，航空公司应在 1 小时内上报事发当地监管局和主运

行基地监管局。

（2）拒绝签字

受检人员拒绝签字时，监测人员应按附件 1 表格要求填

写相关内容，并告知受检人员即使拒绝签字，该次检测仍有

效。



第三章 酒精监测结果判定和处理

13．检测结果的效力

检测结果用来判定该受检人员是否具备上岗工作的资

格，或者是否存在违反中国民用航空法律和规章的行为。

14. 检测结果判定及相应处理

（1）呼气酒精浓度检测结果为 0.000 g/210L 时，判定

为合格。

（2）呼气酒精浓度检测结果＞0.000 g/210L 而＜

0.02g/210L，应询问受检者是否有饮酒史，如饮酒，依据

CCAR-121 第 121.579 条（c）款的规定，中止受检者继续担

任安全敏感工作的职责，并在 48 小时内报主运行基地监管

局；如否认有饮酒史，需做人体平衡步行回转试验或/和单

腿直立试验，如果未通过，则安排其他酒精检测结果合格的

人员代替，并在 48 小时内报主运行基地监管局；如果通过

则应放行。如航空公司相关规定严于此条要求,可按航空公

司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3）呼气酒精浓度检测结果≥0.02g/210L 而＜

0.04g/210L，依据 AP-121/135-FS-001 第 17 条的规定，判

定为暂时丧失从事安全敏感工作能力。依据 CCAR-121 第

121.579 条 (b)款的规定,中止受检者继续担任安全敏感工

作的职责。公司应在 2 个工作日内将完整调查结果书面报告

主运行基地监管局。如航空公司相关规定严于此条要求,可

按航空公司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4）呼气酒精浓度检测结果≥0.04g/210L，或拒绝、



不配合检测的，依据 AP-121/135-FS-001 第 17 条的规定，

判定为阳性。航空公司除中止其担任安全敏感工作职责外，

应在 1 小时内上报事发当地监管局和主运行基地监管局。同

时按照 CCAR-91R4 第 91.111 条（c）款的规定，在其担任或

试图担任机组成员之后 4小时内安排当事人接受血液酒精浓

度检测。在此时限内，受检人员不得饮用饮料、喝水、进食

或吸烟，不得运动、沐浴，避免嗝逆、呕吐等影响确认检测

结果的行为。血液酒精浓度检测结果应及时上报事发地监管

局和主运行基地监管局。如航空公司相关规定严于此条要求,

可按航空公司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四章 酒精监测管理和信息报告

15．各航空公司应根据运行情况建立酒精监测的工作制

度、工作流程及具体措施,至少应包括机构人员职责、设施

设备配备、信息报告程序、血液检测程序、驻扎基地/机组

过夜站点酒精监测管理、酒精检测异常处置程序、高高原酒

精检测管理要求（无高高原机场运行的航司不适用）等。

16. 各航空公司应当建立酒精监测报告制度，当发生酒

精检测结果超标（＞0.00g/210L），人员拒绝、不配合检测

等情况，应按要求填写《酒精监测信息报告表》（附件 3），

按照本《办法》第 14 条的报告时限及时报告局方。需要续

报或补报的信息应当及时续报或补报。

第五章 附 则

17. 本《办法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民航西南地区

CCAR-121 部运输航空公司安全敏感岗位工作人员酒精监测



管理办法》（民航西南局发〔2018〕565 号）废止。

18. 本《办法》由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

